
 
 
 

机关党发﹝2014﹞2 号 

 
 关于印发《上海财经大学机关部门首问负责制》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 

《上海财经大学机关部门首问负责制》已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机关

党总支委员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财经大学机关党总支 

2014 年 3 月 7 日 

 

 

 

 

 

中共上海财经大学机关总支委员会文件 



上海财经大学机关部门首问负责制 

    为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规范管理行为，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

办事效率，特制定上海财经大学机关部门首问负责制。 

第一条 首问负责制是指首位接受服务对象申请办理、咨询或投诉相

关事项的工作人员，作为首问负责人依法负责办理、答复相关事项，或

者引导、协调联系相关部门和人员办理、答复相关事项的制度。 

第二条 首问负责人的职责： 

（一）服务对象到机关部门办理事宜，首问负责人要了解对方申请办

理或咨询、投诉事项，在首问负责人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首问负责

人应当立即受理，一次性告知有关事项，必要时提供有关资料、表格等，

热情耐心地解答对方的询问。 

（二）服务对象提出办理的事项，不属于首问负责人职责范围但属于

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首问负责人应当主动将其引导到相关科室并介绍

给相关工作人员，如有关工作人员暂时不在或联系不上的，首问负责人

应当负责填写《首问负责制登记表》，将服务对象的单位、姓名、联系

电话及拟办事项等内容登记入表，有关负责人阅知登记表内容后应及时

与服务对象联系，了解并答复对方需要办理的事项。 



（三）服务对象提出办理的事项不属于部门职责范围的，首问负责

人应当说明情况、耐心解释，告知或帮助服务对象了解该事项的具体责

任部门，并主动帮其联系具体责任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 

（四）首问负责人在接待服务对象时，应热情大方，文明礼貌、服务

规范、及时高效。使用文明用语，严禁伤害服务对象感情、影响服务效

果、损害部门形象的言行。 

第三条 首问负责人要按照“热情接待、实事求是、遵循原则、迅速

办理”的原则，做好接待工作。答复服务对象提出的问题和请求时，要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握政策，准确答复。对于不清楚、把握不确切

的问题，应及时请示相关领导并给予服务对象准确的答复。对于确属法

律法规、政策尚未规定，无法立即解答的问题，应向服务对象说明情况，

并尽可能给服务对象以满意的答复。 

第四条 机关各部门应设立“首问负责制”专项登记簿，将首问时间、

首问人、转办人、落实结果等事项逐项登记。机关总支将定期检查，以

加强“首问负责制”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机关各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明确自己和本部门其他工作岗位

的职责，了解其他部门的职责，熟悉管理业务工作流程；强化职业道德



建设，树立为办事人服务的意识；加强业务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

技能，不断提高办事效率。 

第六条 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其表现作为年度考核评

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凡受到群众广泛赞扬，在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在评优活动时，优先推荐评先评优；凡违反制度的，因工作态度不好群

众反映强烈者，经调查认定，除公开批评教育外，取消一切评优评先资

格。 

第七条 违反首问负责制、有下列情节者，经查实，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教育告诫或通报批评。 

（一）首问人未及时将服务对象要求办理的事项移交给有关负责人

的； 

（二）有关负责人到岗后未在规定时限内与服务对象联系，并答复

对方问题的； 

（三）对待服务对象态度生硬，或使用文明忌语，或应当告知而没

有明确告知有关事项，浪费服务对象时间精力的； 

（四）对服务对象要求办理事项推诿扯皮、不负责的。其行为造成

不良影响和后果在责任追究范围内的将按照学校责任追究相关规定追究

首问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八条 首问负责制适用于学校机关部门管理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参

照执行。 

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上海财经大学机关党总支 

2014 年 2 月 28 日 

 

 

 

 

 

 

 

 

 

 



附： 

首问负责制登记表 

日期：             接待科室：                 编号： 

首问负责人  来访人员姓名  

来访形式  联系方式  

诉求问题： 

答复转办情况： 

 

 

年    月    日 

承办结果： 

 

年    月    日 

 


